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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

校企专班项目经理的聘任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根据职业教育相关文件规定，学生修完全部校内课程后，

针对在第五学期非高考学生的教育教学工作，学校依据《职业

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（教职成[2016]3 号）文件的指导意

见，加强校企专班实践教学工作的规范化管理，提高技能人才

培养质量，同时又兼顾校内教学管理及班级管理的要求，实行

多方协调、规范管理，现对校企专班项目经理的聘任及管理工

作做如下规定：

一、项目经理的聘任原则

1.选聘范围：根据工作的合理性，由各系选定专班项目经

理，选择范围：系主任、副主任、科组长、班主任、专业教师。

2.发放聘书：选定项目经理后，原则上在学生专班实践教

学期间不作变更，学校将发放聘书。

3.聘任期限：一个学期。

二、项目经理的工作量核定

根据学校高考工作制度，学生在第四学期末进行高考与就

业的分流，不高考的部分学生将安排进入专业对口的校企专班

进行实践教学，第五学期正式实施。各系各专业项目经理全面

负责校企专班的管理工作和学生的指导工作。具体工作量核算

如下：

1.每个专业对应 1 个或多个企业分别成立专班，每个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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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班聘任 1 个项目经理。超过标准班人数（54 人）的企业专

班可安排多个指导老师配合专班经理人进行管理。

2.担任专班项目经理的基础课时量为 2 节。指导学生的工

作按每 5 人算 1 节核算。

3.各系部可根据项目经理是否满工作量的情况可适当安

排校内的任课。

三、项目经理的岗位职责

1.每周走访企业至少 1 次，每学期不少于 15 次，其余时

间线上跟踪，每天晚上对学生进行微信或钉钉打卡管理。

2.每两周集中学生开一次座谈会，汇总学生反馈的问题，

做好谈心沟通，做好学习鼓励等。

3.每次走访企业，需要完成《实践教学跟踪记录表》的填

写，在企业微信完成申报流程，并抄送给系部及行政职能部门。

4.项目经理在管理过程中，针对学生自身问题或专班经理

独自无法处理解决的问题要向主管部门汇报，先协同原班主任

跟进处理，并及时上报学校相应的行政职能部门及领导小组跟

进解决。

四、学生管理部门配合管理工作

1.学生处向班主任传达的关于学生管理方面的文件要求

及相关精神也要指导班主任及时传达给在企业的学生，特别是

疫情防控方面的管理规定。

2.原班主任要按照学生处的管理要求，保持与原班学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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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沟通，及时收集整理相关填报资料，配合专班项目经理及

时跟进处理学生出现的问题。

3.每两周至少 1 次到企业专班与学生开展思想工作。

五、节假日管理要求

1.落实相关制度。学生在校企专班实践教学期间，要按照

教育部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文件要求，不得以跟岗

实习之名行顶岗实习之试，不得突破《规定》第十条和第十六

条相关规定，要根据国家法定假日规定时间给学生放假。（第十

条、十六条如下图）

2.突破《规定》的备案要求。如因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

特殊要求，跟岗实习或顶岗实习需突破《规定》第十条和第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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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条相关规定，要开展科学充分的论证（论证专家人数需为单

数且不得少于 5 人，校内专家不得超过 50%，申请备案的本专

业教师不得作为论证专家），并报学校审核，同时上报教育主

管部门备案，待同意备案后，相关专业方可组织开展跟岗实习

和顶岗实习。

3.寒暑假要求。校企专班原则上不跨度寒暑假，学校统一

正常放寒、暑假，不安排学生做寒暑假工。部分学生有寒、暑

假在企业实践工作的，要根据学校假期规定执行管理。学校将

合理安排好跟班指导老师，落实好寒、暑假学生跟踪管理工作。

跟班指导老师要每星期至少走访企业一次，需要完成《实践教

学跟踪记录表》的填写，在企业微信完成申报流程，并抄送给

系部及行政职能部门。其余时间线上跟踪，每天晚上对学生进

行微信或钉钉打卡管理。

本办法从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，按《职业

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、《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办法》等文件参

照执行。

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校企合作

工作领导小组

2023 年 9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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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校企专班学生请假审批表

申请人 所在部门 申请时间

申请类别
事假 病假 丧假 其它

请假时间 年 月 日—— 年 月 日 天数：

具体事由

原班主任审批 签字 ： 年 月 日

企业主管审批 签字 ： 年 月 日

专班项目经理

审批
签字 ： 年 月 日

注：请假程序：

学生本人提出申请——家长致原电班主任说请假——报企业

主管审批——专班项目经理审批。


